天台服务区饼类试点合作项目产品经营品类表




	
序号
	
品名
	
单位
	最低规格
（克）
	
零售价（ 元）
	
最低配比标准

	1
	干菜五花肉饼（ 中）
	个
	120
	10
	50g 干面粉50g 肉

	2
	干菜五花肉饼（ 大）
	个
	150
	12
	60g 干面粉 60g 肉

	3
	干菜精肉饼（ 中）
	个
	120
	12
	50g 干面粉50g 肉

	4
	香葱五花肉饼（ 中）
	个
	120
	10
	50g 干面粉50g 肉

	5
	香葱五花肉饼（ 大）
	个
	150
	12
	60g 干面粉 60g 肉

	6
	香葱精肉饼（ 中）
	个
	120
	12
	50g 干面粉50g 肉

	7
	白糖芝麻饼
	个
	120
	7
	/

	8
	干菜饼
	个
	120
	8
	/

	
	
	
	
	
	

	
注意事项：
1. 经营品类表中的产品品类为浙江商业集团规定的该招商项目所能经营的所有经营品类 及其对应售价，需与报名表及收银系统中的产品相对应，不得擅自修改；
2. 该项目为饼类试点合作项 目，所有饼类均需按照干面粉和肉“1:1”的配比要求现场制 作，制饼的湿面团重量不得低于原材料干面粉重量的1.6 倍，最终成品饼重量不得低于最 低规格要求。且仅可经营上表中规定的饼类产品；

	3. 该项目为饼类试点合作项 目，不设置其他辅助品类产品，如需新增品类，需经商业集 团本级书面审批；

	4. 该项目为饼类试点合作项 目，主要原材料（含面粉、肉、油等）由商业集团有偿提供；
5. 需确保商品现场明码标价，并做到商品品名、商品现场标价、收银系统价格“三统一”；
6. 一经发现未遵循饼类试点合作项目要求，不按审核价格销售、擅自调整产品品类和售价、 未按要求配比制作、未规范采购主要原材料等行为，浙江商业集团有权提前终止合同，没 收履约保证金，并列入合作商黑名单库，3 年内不得参与浙江商业集团服务区系列招商工 作。


报名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